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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人謹代表永義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更改公司名稱

由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起，本公司名稱已由「Asia Alliance Holdings Limited」更改為「Easyknit Enterprises

Holdings Limited」，並已採納新中文名稱「永義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取代中文名稱「亞洲聯盟集團有限公

司」，以供識別。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75,964,000港元，較去年上升約30.9%（二零零

六年：約58,039,000港元）。毛利下降約72.1%至約1,247,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約4,466,000港元）。毛利

率由約7.7%減少至約1.6%。股東應佔虧損下跌約65.1%至約11,481,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約32,857,000

港元）。每股虧損約0.3港仙（二零零六年：約1.5港仙）。

回顧年內之虧損顯著減少，除主要於年內並無就商譽確認進一步之減值虧損（而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已確認該項虧損約21,122,000港元）外，亦主要由於營業額上升、其他收入大幅增加、呆壞賬撥

備撥回及融資成本大幅減少所致，但總經營開支增加及回顧年內稅項支出約1,572,000港元抵銷了部分改善

幅度。

銷售及服務成本上升約39.5%至約74,717,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約53,573,000港元），主要是因為銷售額

上升及物料成本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急升約85.1%，約達2,667,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約1,441,000港元），主要是由於年內利息收入增

加所致。

本集團之總經營開支上升約29.1%至約16,116,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約12,485,000港元），主要是由於董

事薪酬增加約2,000,000港元及其他員工成本增加約1,665,000港元所致。本公司之執行董事於直至二零零六

年二月前並無收取任何薪酬。

融資成本下跌約88.0%至約153,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約1,275,000港元），主要是因為於回顧年內尚未償

還銀行貸款之平均結餘維持較低水平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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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主要從事漂染及紡織業務。

漂染

漂染業務仍然是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其貢獻佔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總營業額

100.0%，較去年上升約0.2%（二零零六年：約99.8%）。此分部營業額顯著增加約31.1%至約75,964,000港

元（二零零六年：約57,936,000港元）。此分部業績錄得虧損約2,4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約25,366,000

港元）。虧損大幅減少除因為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就商譽確認進一步之減值虧損（而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就商譽確認一筆重大且一次過之減值虧損約21,122,000港元）外，

亦主要由於營業額上升及撥回以往撇銷之呆壞賬撥備所致。本集團之漂染廠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東莞，現時每日生產量約30,000磅。

紡織

紡織業務於回顧年內並無錄得對外銷售額（二零零六年：約0.2%）。經計入分類業務間之部分，來自此分部之

營業額上升約48.9%至約8,292,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約5,568,000港元）。此分部虧損由約1,434,000港元

增加至約2,334,000港元，主要是因為毛利率由約12.1%減少至約8.1%所致。位於中國河源之紡織廠每日生

產量約20,000磅。

地區性分析

按地區而言，本集團之客戶全部位於中國。

湖州項目

本集團於中國浙江省湖州市之項目（「湖州項目」）進度進一步延遲，主要是由於中國持續之宏觀經濟調控措

施導致土地供應收緊所致。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取得約67畝土地之土地使用權證。此幅土地，連同於二零零五年八月移交予本

集團約184畝之土地，乃指定作發展製衣廠房之用。建築工程已展開，並預定於本年九月完成。董事預期剩

餘兩幅供漂染及紡織廠房，以及污水處理廠之用，總面積約381畝之土地將進一步延遲移交予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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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本公司董事預計，基於其穩定之客戶訂單，本集團之業務將會維持平穩。面對市場劇烈競爭，本集團將致

力實施有效之生產成本控制措施及改善其產品質素，藉以增強競爭力，並為股東帶來正面回報。

就湖州項目而言，董事將繼續跟進剩餘兩幅土地移交予本集團。當土地移交予本集團，建築工程將會盡快

展開。董事相信湖州項目將有助本集團增加生產能力、豐富產品系列及分散收入來源。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主要依靠內部產生資源融資經營。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總額約為6,038,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984,000港元），全部為短

期借貸。所有貸款均無抵押，主要以美元為單位，並以現行市場利率計算利息。本集團之借貸多為項目計

劃所需，少有季節性借貸模式。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股東資金約為168,634,000港元（二零

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75,028,000港元）。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借貸總額對股東資金之基礎計算）

約為0.036（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0.006）。

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維持良好。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54,031,000港元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25,990,000港元），現金及等同現金約29,392,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

十一日：約110,018,000港元）。本集團之現金及等同現金以港元及人民幣為主。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約為2.5（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3.0），此乃按流動資產約90,276,000港元（二

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36,503,000港元）對流動負債約36,245,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10,513,000港元）之基礎計算。流動比率大幅下降，主要是因為應付款項總額大幅增加約20,678,000港元，

以及流動資產因並無透過發行本公司股份額外集資（而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則完成股份供股並籌得所得款項淨

額約140,300,000港元）而減少所致。於回顧年內，本集團主要以內部產生資源償還債務。

董事相信本集團有充足財務資源進行經營。我們將繼續小心管理本集團之流動資金。

承受兌換率波動及相關對沖之風險

本集團之收入與支出以港幣及人民幣為主。於回顧年內，本集團並無因兌換率波動而承受重大風險，因此

並無運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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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結構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日公佈，董事會建議，當中包括，(i)藉額外增設19,35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未發行股份，將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6,500,000港元增加至200,000,000港元（「增加法定股本」）；

以及 (ii)藉資本化本公司之股份溢價賬約35,344,000港元，按每持有一股股份獲派九股紅股之基準，發行

3,534,367,716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紅股（「發行紅股」）。

於本公司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增加法定股本及發行紅股之普通決議案已獲

通過，導致法定股本為200,000,000港元，分為2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而已發行股本

則為39,270,752.40港元，包含3,927,075,24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分別由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及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起生效。有關增加法定股本及發行紅股之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

十九日發出之通函內。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截至本報告日為止，本集團並無債務證券或其他資本工具。

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公司已與Wits Basin Precious Minerals Inc.（「Wits Basin」）簽訂一項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之無約束力意向書，以及兩份日期分別為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及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之無約束力協議綱

領，並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導致可能進行合併（「可能進行之合併」）。可能進行之合併之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於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及二零零七年二月六日發出之公佈，以及永義國際集團有

限公司與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日發出之聯合公佈。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並無附屬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用於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款項約為45,246,000港元（二

零零六年：約4,094,000港元）。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本 集 團 已 訂 約 但 未 撥 備 資 本 性 開 支 之 資 本 承 擔 約 為

80,104,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6,807,000港元）；而已授權但未訂約資本性開支之資本承

擔則約為347,771,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66,733,000港元）。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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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公佈，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與文華新城理財顧問有

限公司簽訂一項無約束力之意向書，並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導致於文華中金（北京）企業顧問有限公司（「文華

中金」）可能作出投資（「可能作出之投資」）。文華中金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其主要業務為提供關

於黃金業之財務及投資服務。本公司曾向托管機構支付按金10,000,000港元，該筆款項將於可能作出之投

資進行時作為其部分代價。訂約方已決定不會進行可能作出之投資，因此並無簽訂任何具約束力之合約。

按金亦已退還予本公司。

除湖州項目（定義見上文「業務回顧」）外，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計劃或持

有任何重大投資。

未來重大投資計劃

雖然本公司董事目前正物色投資機會，惟現階段尚未落實任何具體新投資項目。

股份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暫停買

賣。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其他地方僱用之全職管理、技術、行政人員及工人約280

名。於回顧年內，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袍金）約為10,851,000港元（二零零六年：約7,186,000港元）。本集團

乃根據僱員之表現、經驗及現行業內慣例而釐定其薪酬。本集團已為香港僱員設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並

為中國僱員向中國政府設立之國家資助退休金計劃作出供款。本集團實行購股權計劃，以鼓勵上進之員工。

致意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感謝本公司之員工及董事會仝人對本集團發展之貢獻，同時亦向全體客戶、

供應商、同業友好及股東之不斷支持表示衷心謝意。

謝永超

主席兼首席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